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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马端临“职役”概念及其意义 

吴 树 国

摘 要：马端临“职役”概念产生于中国古代“职”不断“役”化基础

上。马氏认为，“职役”本质为“役”，“困苦卑贱同于徭役”是其内涵特征。

但《文献通考·职役门》又收录“差役”相关史料，而差役中“吏”阶层与职

役“困苦卑贱同于徭役”内涵特征存在较大距离。这一编排，不仅与马端临职

役概念内涵特征相冲突，也使差役被读者误为职役概念外延，甚至将差役与职

役等同。马端临《文献通考》呈现差役面相及后人理解发生偏差的根源，是中

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官民语境，使“吏”阶层处于被遮蔽状态。辨析马端临

职役概念，对认识中国古代役制和行政管理体系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役制 职役 职吏 职官 《文献通考》

中国古代的“役”是历代王朝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征派劳力的制度形式，旨

在满足军事边防、公共工程建设以及行政机构运行中的人员需求。宋以前兵役

与力役是役的主要形式，宋代则以职役为役的主体。不过，在宋人有关“役”

的称谓中，“职役”一词很少出现。《宋史》《宋大诏令集》均无“职役”记载，

成书于南宋时期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仅一见，①清人所辑《宋会要辑稿》亦

只有几处涉及“职役”。②相较而言，宋人更习惯使用“差役”、“吏役”，源自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职役通史”（19ZDA190）阶段性成果。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2，太祖开宝四年（971）春正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58 页。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称左藏库库吏“职役稍重”，又有“充代小分军司轻简职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3720 页）；《宋会要辑稿·食货一》有“公人永不

收充职役”（第 5950 页）；《宋会要辑稿·方域四》载御厨副知卜光祖“递迁充上件职役”

（第 93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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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色役”一词在宋代依然延用。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职役概念在现代学

者有关宋代役制的研究中却被广泛使用。究其根源，应是受马端临《文献通考》

“职役门”直接影响。尽管整部《文献通考》中，除以“职役”为标题外，行文

中只出现 3 次“职役”，但马端临所构建的职役概念，却深刻影响宋代役法研究

的话语体系与问题意识，甚至被用来为中国古代其他时期役法定性。既然职役

并非宋人常用役制概念，且未有明确定义，那么，如何正确理解马端临的职役

概念成为问题关键。

目前学界对职役概念界定并未统一，老一辈史学家在着眼宋代役法整体研究前

提下，往往将宋代差役、吏役和色役都视为职役；①中青年学者则诉诸职役特征来

进行界定，或强调职与役不可分割，②或概括为“征役以任事”，③或归结为“政府

公共职能的提供”；④等等。上述对职役的界定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职与役何种

程度的结合能被认定为“职役”，对此现有研究缺少要素分析和畛域划定，致使职

役概念趋向宽泛和模糊。

以上情况固然与研究主旨存在关联，但根本原因在于后人对马端临职役概念的

理解存在差异。虽然学界对职役的认识基本源自《文献通考·职役考》，但始终未

能真正立足《文献通考·职役考》，对马端临职役概念进行文本分析，深入挖掘其

内涵与外延。将马端临职役概念引向长时段，对检讨中国古代职役与力役、兵役构

成的多元役制结构，以及职官、职吏与职役并存的行政管理体系有重要价值。鉴于

此，本文尝试厘清这一问题，着重聚焦其理论意义，以期推动中国古代职役问题的

整体研究走向深入。

一、马端临职役概念形成中的二重面相

“职役”一词在唐宋史籍中出现较少，且在不同语境下含义各异。但马端临将

职役概念引入宋代役法领域，并非偶然，背后凝结着其对宋代役法的认识。⑤需要

注意的是，马端临职役概念形成中存在乡役与差役二重面相。

 ①  聂崇岐：《宋役法述》，《宋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 页；漆侠：《关于

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宋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年，第 6 页；王曾瑜：

《宋朝的差役和形势户》，《涓埃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421 页。

 ②  刁培俊：《宋朝的乡役与乡村“行政区划”》，《南开学报》2008 年第 1 期。

 ③  鲁西奇：《“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北京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4 期。

 ④  黄敏捷：《两宋代役人论析》，《史学月刊》2020 年第 9 期。

 ⑤  刁培俊认为，“以马端临之博学多闻，提出这一论断，自属他对唐宋史事的一个感悟，

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两宋乡役与乡村秩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

院，2007 年，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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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端临职役概念的乡役面相

在马端临之前，中国古代役法内容主要被编纂在正史《食货志》中。将“役”

单独作为一个门类，起于马端临。当然，马端临首创“职役”门类借鉴了宋国史

《食货志》的编撰。宋代“有关役法的史实，大多散见于农田赋役门中。宋国史

食货志之有‘课役’或‘役法’门，当始于《神宗史志》。由于王安石变法期间

推行免役法的结果，役法改革和环绕役法改革的新旧党争成了此后突出的问题，

《神宗正史》以及后来《四朝国史》的《食货志》势必专立一门予以记述，以致

《通考》和《宋志》也不得不随着新辟这样一个门类”。①可见，《宋史·食货志》

将“役”作为一个独立部分，及《文献通考》单列“职役”门，均受宋国史《食

货志》影响。

马端临创立《职役考》的初衷，见于《文献通考·自序》：

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

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军旅则执干戈，兴土木则亲畚锸，调征行则负羁

绁，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于官者也。役民者逸，役于官

者劳，其理则然。然则乡长、里正非役也，后世乃虐用其民，为乡长、里

正者，不胜诛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户役矣。唐、宋而后，

下之任户役者其费日重，上之议户役者其制日详，于是曰差，曰雇，曰

义，纷纭杂袭，而法出奸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党长，皆有禄秩

之命官，两汉之三老、啬夫，皆有誉望之名士，盖后世之任户役者也，曷

尝凌暴之至此极乎！作《职役考》第四，叙历代役法之详，而以复除附

焉，凡二卷。② 

可以看出，马端临作《职役考》，主要考察曾为“乡官”的乡长、里正在宋代变为

户役（即按户等派役），并被“虐用”、“诛求”乃至“凌暴”的现象。③职役概念

的提出，也是基于宋代乡长、里正与成周里宰、党长、两汉三老、啬夫的对比。④

马氏作《职役考》的问题意识，源自周代乡官至唐宋时期成为乡村户役的事实，其

 ①  梁太济、包伟民：《绪论：〈宋史·食货志〉的史源和史料价值》，《宋史食货志补正》，北

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27 页。

 ②  《文献通考》，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

局，2011 年，“自序”，第 5—6 页。

 ③  马端临将乡长、里正称为乡官实际上并不准确，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辨析，参见包伟

民：《“乡役论”与乡里制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7 期。

 ④  本文沿用乡长、里正的称谓。实际上宋初乡里制就已经废弛，取而代之的是乡管制和乡

都制。宋代基层管理者包括里正、户长、耆长、保正副、大保长等众多人员，其间不断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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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役概念在此基础上思考形成。

类似的思考在《职役考》按语中也有体现。《文献通考》编纂时分为文、献、

考三部分。“考”就是“按语”，是马端临“研精覃思”后的看法。①在《职役考》

按语最后部分，多次提及“乡职”、“乡亭之职”： 

然则隋时乡职或设或废，本无关于理乱之故，而其所以废者，盖上之

人重其事而不轻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时，观监察御

史韩琬之疏，然后知乡职之不愿为，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时，观大中

九年之诏，然后知乡职之不易为，故有轮差之举。②

此处“隋时乡职”应指乡长一职，韩琬所说乡职则指佐史、里正、坊正等。唐宣宗

时之所以作差课簿轮差，马端临认为是乡职不容易担任之故。③马氏又云： 

自是以后，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贪官污吏非理征求，极意凌蔑，

故虽足迹不离里闾之间，奉行不过文书之事，而期会追呼，笞棰比较，其

困踣无聊之状，则与以身任军旅、土木之徭役者无以异，而至于破家荡

产，不能自保，则徭役之祸反不至此也。④ 

此处“乡亭之职”与“足迹不离里闾”的活动空间对应，是指乡长、里正等乡里

人员。“乡亭之职”转变为役，是与兵役、力役相对比而言，导致“破家荡产，不

能自保，则徭役之祸反不至此也”。马端临在《职役考》最后长按部分中，再次

探讨乡官在宋代成为乡役的问题，与《文献通考·自序》遥相呼应。可见，《职役

考》撰作与“职役”概念形成，都来自乡亭之职在宋代变为乡役的巨大反差，以

及由此生发的问题意识。换句话说，职役概念是由乡役这一样例抽象后的属性

所界定。

马端临创设《职役者》的理路，在其对历代乡党版籍的追述中也有体现。“叙

历代役法之详”付诸《职役考》实际编纂中，却仅是追述宋之前历代乡党版籍。⑤

《文献通考》以《通典》为基础编撰，《职役考》中的历代乡党版籍基本来自《通

 ①  《文献通考》，“自序”，第 3 页。

 ②  《文献通考》卷 13《职役考二》，第 381—382 页。

 ③  《文献通考》卷 13《职役考二》中有相关补充史料论述，如“隋时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

令理人间词讼，而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理

五百家，恐为害更甚。诏集议，而众多是德林，遂废不置”；“（韩）琬言往年两京及天

下州县学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员阙，先拟者辄十人。顷年差人以充，犹致亡

逸。即知政令风化渐以弊也”；“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差役轻重作差

科簿，送刺史检署讫，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第 381—382 页）。故马

端临有是论。

 ④  《文献通考》卷 13《职役考二》，第 382 页。

 ⑤  《文献通考》，“自序”，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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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乡党》，①马端临沿用《通典·乡党》并非偶然。从“役”的使用范围来看，宋

代除乡役外，还有州役和县役，②但马端临对历代职役的叙述仅包括历代乡党版籍，

而未谈到秦汉掾属及以后的州县职掌，进一步印证了马端临职役概念的来源和问题

指向主要是乡职与乡役。

（二）马端临职役概念的差役面相

马端临职役概念的创设、对历代职役追述对象的选择及其职役史论的关注焦

点，都不约而同指向宋代里正、户长等乡职的役化。不过《文献通考·职役考》

作为史著，采取的是汇编式叙史方法。在叙述宋代职役部分时，其撷取历史记录

并未仅限乡长、里正等乡役。《文献通考·职役考》对宋代“役”相关内容的记

录为：

国初循旧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以课督赋税，耆

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以奔走驱使；在

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人，各

以乡户等第差充。③ 

这条史料应源于已散佚的宋国史《食货志》。除《文献通考》外，《皇朝编年纲目备

要》和《宋史·食货志》也有收录。《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为南宋理宗时陈均所作，

是现存对该史料较早的记载。需关注的是，陈均将上述内容放在“差役”之下。④

《宋史·食货志》同样放在“役法”开篇。虽未直接定性为差役，但“以乡户等第

定差”也说明其属于宋代“差役”。⑤由此可见，马端临撰写《文献通考·职役考》

时，将汇编史料的范围扩大至宋代差役，进而给读者以职役概念的外延边界是差役

的错觉。

马端临思想中职役与差役之间的关联，从《文献通考》隐含的门类设置中

也能看出端倪。《文献通考》共分 24 考，马端临自序中称“为门二十有四，卷

三百四十有八”，所以 24 考也可称为 24 门。但 24 门可能是《文献通考》最

终成书时才确定的，而在最初分类汇编史料时应该存在更多门类，在《文献通

 ①  除删去《关东风俗传》外，《文献通考·职役考》其他内容则全部沿用《通典·乡党》

对应部分。参见曾贻芬：《试论〈户口考〉、〈职役考〉——兼论其与〈通典〉相应篇目的

关系》，王瑞明主编：《文献通考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47 页。

 ②  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 17《吏役门》，《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

第 7415—7419 页。

 ③  《文献通考》卷 12《职役考一》，第 340 页。

 ④  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1《太祖皇帝》，许沛藻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第 11 页。“虞候”，《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作“院虞候”。

 ⑤  《宋史》卷 177《食货志上五·役法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4295 页。“国初

循旧制”，《宋史》作“宋因前代之制”；“以奔走驱使”，《宋史》作“给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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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尚存小字注释“见某某门”中也能发现。如“见《复除门》”、“诏见《丁赋

门》”、“见《职田门》”等等。①《文献通考》 24 考中没有上述名称，但在《职

役考》《户口考》《职官考》下面的分类中，分别有“复除”、“历代户口丁中赋

役”、“职田”等项，透露出《文献通考》成书前包括很多小的门类，最终在成

书时汇总为 24 门。

不过，有些小字注释的门类既没有成为 24 门之一，亦未显示在 24 门下的进一

步分类中。如《文献通考·田赋考四》称：“乾兴元年十一月，（时仁宗已即位，未

改元。）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止于一州

之内。而任事者以为不便，寻废。（详见《差役门》。）”《文献通考·职役考》后所

附“复除”部分载：“宋真宗皇帝乾兴元年，臣僚上言官势户及将校衙前占田避役

之害。（见《差役门》。）”《差役门》未在 24 门之中，也没有出现在《职役门》门下

分类中。上述 2 条“见《差役门》”的史料，类似内容均出现在《文献通考·职役

考》中，说明《差役门》指的就是《职役考》。之所以没有直接称“见《职役考》”，

则是因为《差役门》应为最初汇总宋代役法记载的称谓，“职役”应为马端临成书

前汇总后修改的门类名称。由此可以推知，马端临对 24 门的名称重新进行了调整

和归纳。②在《文献通考·职役考》编撰中，汇编史料始终包括宋代差役，促成差

役作为职役概念外延畛域认识的形成。

（三）乡役与差役面相性质认识的趋同

前已谈到，宋代差役除乡役外，还有州役和县役。③就概念范畴而言，差役包

含乡役。然而，《文献通考·职役考》中的差役与乡役在性质上却具有趋同性。如

前述职役概念的内涵界定始终针对乡长、里正等乡役，但《职役考》最后长按部

分，马端临却以“差役，古法也”开始立论：

然则差役之名，盖后世以其困苦卑贱同于徭役而称之，而非古人所

以置比、闾、族、党之官之本意也。王荆公谓免役之法合于《周官》所谓

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

 ①  《文献通考》，“自序”，第 3 页；卷 2《田赋考二》，第 45 页（相同内容在同书卷 13
《职役考二》，第 388 页）；卷 22《土贡考一》，第 646 页（相同内容在同书卷 10《户

口考一》，第 266 页）；卷 2《田赋考二》，第 34 页（相同内容在同书卷 65《职官考

十九》，第 1975— 1976 页）。

 ②  与其类似的还有小字部分“详见《杂征榷门》”，《文献通考》中仅有《征榷考》和“杂

征敛”的分类，可见“杂征榷”、“杂征敛”和“征榷”是属于同一概念的不同称谓。参

见《文献通考》卷 4 《田赋考四》，第 98 页；卷 13《职役考二》，第 388、389 页；卷
12 《职役考一》，第 341—342 页；卷 19《征榷考六》，第 533 页。

 ③  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 17《吏役门》，《宋元方志丛刊》，第 7415—74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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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盖服役于比、闾、族、党之官者也。苏文忠公谓自杨炎定两税之后，

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钱？然不知唐之所谓

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乡职之谓也。二公盖亦习闻当时差役之名，但见

当时差役之贱，故立论如此，然实则误举以为比也。①

上文中，马氏三次提到差役，第一次说“差役之名”，“非古人所以置比、闾、族、

党之官之本意”，将差役与古代乡官等同，实际还是指向乡长、里正等乡役。第二、

三次则批驳苏轼混淆免役钱和庸钱，认为庸钱对应丁役，而不是差役法的“乡职之

谓”，实际是将差役和乡役对应在一起。足见马端临史论中的差役与乡役，在概念

上是基本相同的。

不仅如此，在《文献通考》史料编撰中，也能看到乡役与差役的一体性。前文

已指出，《文献通考》的《差役门》用来指代《职役考》，实际上，《乡役门》曾与

《职役考》等同。如《文献通考·田赋考二》载：“武德六年，令天下户量其赀产，

定为三等。至九年，诏天下户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余见《乡役门》。）”今

本《文献通考》并无《乡役门》，与该史料相近的内容分别出现在《户口考》和

《职役考》中。鉴于史料中存在“乡役”字样，而《职役考》中有“历代乡党版籍

职役”类目，且宋人有“比、闾、族、党之相保爱，此乡役也”的说法，②所以

《乡役门》即是指《职役考》。若此，则马端临《职役考》史料汇编来源有二，即乡

役和差役两部分。乡役部分主要依托《通典》中“乡党”史料；差役部分则基本是

宋代役法史料汇集。《职役考》综合了前代乡役和宋代差役，认为它们性质基本一

致，都属于职役，因而汇编一处。故从史料编纂上亦能看到《文献通考》中乡役与

差役的趋同特征。

《文献通考》之所以出现乡役与差役合流现象，与马端临所处的特定时代有关。

经过北宋中期募役法改革，差役中的州县役在制度上已完全采取投名或雇役，仅在

乡役领域依托保甲制继续保持差役形态，因而经历晚宋时代的马端临将差役与乡役

等同就不难理解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差役与乡役趋同的基础是差役日趋乡役化。

由此观之，马端临职役概念的使用畛域实际存在乡役和差役两种面相。乡亭职役的

乡役面相是马端临职役概念的来源，而差役面相则寓于《文献通考》史料编纂之

中。③马端临实际将差役与乡役等同看待。

 ①  《文献通考》卷 13《职役考二》，第 382 页。

 ②  《文献通考》卷 2《田赋考二》，第 45 页；卷 10《户口考一》，第 277 页；卷 12 《职役

考一》，第 328、339 页。

 ③  因宋代差役“各以乡户等第差充”，由此或可说宋代差役也属于乡役。但笔者认为，若

马端临以此立论，在追述乡役时就不会专门罗列历代乡里组织和乡官，并在讨论中始终

强调“乡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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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端临职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在对《文献通考·职役考》进行文本梳理的基础上，有必要再对马端临职役概

念的内涵属性与外延范畴作进一步分析。

首先是马端临职役概念的内涵。通过上文梳理能够发现，马端临职役概念并没

有明确的内涵界定，而是通过比较不同“役”的对象后形成的认识性内涵。按照马

端临理解，乡长、里正等乡亭之职原属于“官”，唐中期开始逐渐变为“役”，变

化的标志是被“虐用”、“诛求之苛”、“凌暴”，甚至“笞棰”、“困踣无聊”，概括而

言就是“困苦卑贱同于徭役”。可见其被称为“役”，是与其他徭役比较后的结果。

具体比较对象是兵役和力役，即“古之所谓役者，或以起军旅，则执干戈、冒锋镝

而后谓之役；或以营土木，则亲畚锸、疲筋力然后谓之役”。①通过比较，马端临

强调两个层面：一是服役者“职”身分的变化，即服役者走向卑贱和被歧视，进而

由“官”变为“役”；二是服役者的“劳役”性，所谓“役于官者劳”。总之，里

正、户长在服役和劳作上与兵役、力役类同，工作劳苦且被暴虐对待，这正是他们

被称为“役”的原因。此处关键在于，“职”与“役”在何种程度上结合，可称之

为“职役”。

以往学者虽注意到“职”与“役”在“职役”概念构成上的不可或缺，但对二

者之间主次地位的认识却始终存在分歧，或只强调“职”，或只强调“役”。还有

学者主张将职役分层，上层体现“职”，下层体现“役”。然而若细窥职役概念的

形成理路能够发现，马端临是根据“职”的“役”化过程推导出其职役概念。“职”

是基本特征，决定其性质变化的是“役”，正因为“职”的性质发生了“役”化，

所以才称之为“职役”。“职”的“役”化表现，是服役者社会身分地位的不断下

降，根本原因则是服役劳苦且服役者被暴虐对待。因此，马端临职役概念内涵的本

质属性是“役”，是与力役、兵役相类似的劳役。

马端临职役概念的内涵，即“困苦卑贱同于徭役”，②虽然是通过比较而形成

的认识性内涵，但比较是形成概念内涵的关键。换句话说，就概念内涵的抽象路径

而言，皆是与其他对象相比较而形成，不会孤立显现。马端临职役概念，是对乡役

母体样例进行比较反思后形成的抽象内涵，凸显了“职役”的本质属性特征。即使

它没有明确的规定性，也足以用来辨析某类役或役的某一部分是否具有职役属性。

 ①  《文献通考》卷 13《职役考二》，第 380—381、382 页。

 ②  漆侠已经注意到职役这一内涵特征，指出“宋代职役‘困苦卑贱同于徭役’而有别于汉

代乡亭之任，对认识宋代差法的性质是很有用的”（《关于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宋

史论集》，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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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职役概念内涵属性的基本明确，故其外延才有了可认知的基础。

依据马端临职役概念内涵的劳役属性，乡长、里正等乡职是由官到役的抽象

样例，自然属于职役范畴，而与其关系紧密、地位更为低下的其他乡役也是职

役概念的基础性外延。问题是，乡役之外，州县役中的差役是否都符合职役概

念的劳役属性，进而成为职役的外延范畴？前已谈到，在马端临生活的晚宋时

代，差役与乡役在制度范围上的趋同，让马端临的职役概念认识在内涵与外延

上达到统一。

但跳出马端临生活的晚宋，差役并非都符合职役的属性特征，如州县“在县

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等群体，①并不是“困苦卑贱同于徭役”。实

际上，马端临在撰写《文献通考·职役考》时应已注意到这一问题。该群体仅仅

在叙述宋初役法中出现，以后再没有相关的史实记录。而州县役层面主要是衙

前、②承符、人力、散从官、弓手等，它们基本符合职役的内涵属性特征。因此，

差役仅是《文献通考·职役考》史料汇编的外延畛域，不是基于职役内涵属性所

形成的适恰外延。

差役作为职役概念外延范畴的设定，却有极强的影响力。就宋代役法研究来

说，差役、色役或吏役往往都被视为职役。如聂崇岐《宋役法述》，在谈到宋初所

行差役以及宋代色役的渊源和流变时称：“宋代役法多殊于古。古之所谓役者，或

执干戈以卫社稷，或操畚锸以营土木；汉之更徭，唐之丁庸，皆属此类。宋之役则

不然，盖就其职名观之，实为秦汉郡县掾属、胥史及乡官之变相，与旧日兵役、力

役什九无干也。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特立职役一门。役而曰职，端为明其异

于古之役耳。”③可见，聂崇岐尽管以色役称谓，但已将差役、色役和职役类同，而

称色役“实为秦汉郡县掾属、胥史及乡官之变相”，说明他把职役与吏胥作同一事

物看待。

与聂氏类似，王曾瑜在讨论宋代差役时则直接称其为吏役，认为“宋朝的吏

役又名职役或徭役。官府纠差者称差役，雇募者称雇役，差役又名差徭和更徭”，

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役考》中对乡党版籍的撰写是对宋代吏役沿革的追述，王

氏还根据《嘉定赤城志·吏役门》记载，将州役、县役和乡役都称为吏役。④而

漆侠在对北宋各类差役剖析时称，“在《通考》《职役考》中，马端临虽然将各类

差役统统称之为职役，但如前面所说的，他并不是同等看待的”，“总之，北宋初

年以来的差役，虽然统统谓之职役，但它并不能混淆或泯灭各类职役之间质的差

 ①  《文献通考》卷 12《职役考一》，第 340 页。

 ②  《文献通考》中记录的衙前主要是来自乡役的里正衙前和乡户衙前，参见卷 12《职役考

一》，第 343 页；卷 13《职役考二》，第 367 页。

 ③  聂崇岐：《宋役法述》，《宋史丛考》，第 1 页。

 ④  王曾瑜：《宋朝的差役和形势户》，《涓埃编》，第 421—4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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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①尽管他已指出差役内部的复杂性，但也将马端临职役概念与宋代差役作为

同一概念加以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学者的研究主旨并非专门针对职役，而是对差役、色役

和吏役的探析。只因受《文献通考·职役考》影响，在论著某些地方，将职役与差

役、色役、吏役进行了概念归类处理。但恰恰是概念归类，影响了后来学者对职役

的认知。就概念学理论而言，概念归类的前提应是同类概念的比较，②而职役与差

役、色役、吏役却非同一类概念。职役是马端临根据宋代乡役特征所构建的特殊役

制属性概念，是人为的定义和分类，是宋代典籍中“职役”一词很少出现的原因。

而宋代役制的常用称谓是差役、吏役和色役。这些概念频见于宋代史籍，是以宋代

役制推行中的日常称谓或经验命名，没有明确的含义界定。从理论层面看，将职役

概念与差役、吏役、色役简单类比本身就不具有可操作性。职役概念应用来对差

役、吏役和色役等各种自然形成的役的概念，加以认知、类化以及辨析。

从这一意义上，有必要依据职役内涵对宋代差役进行重新认识。漆侠指出差

役的复杂性，他把宋代差役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各州县的“吏”或“人吏”，认

为这类“吏”虽也厕身于所谓“职役”行列，但并没有承担任何劳役。第二类是

所谓的衙前吏。第三类职役是耆户长、弓手、壮丁等役。第四类极为繁杂，其中

的承符、散从官、人力、手力等，或为官府“追催公事”，或供州县官员“奔走

驱使”，大都由第四、五等户承担；杂役之中还有渡子、斗子、掏子、秤子、拣

子、库子、仓子、拦头、轿番等。③如果按照“困苦卑贱同于徭役”的职役概念

内涵考量，各州县的“吏”或“人吏”（也包括自衙前役中上升的少数衙职），④

显然属于职吏阶层，应被排除在职役之外。所以若依据职役概念内涵加以认知，

差役只有去除州县吏人和部分衙职，才能契合职役概念的外延，或者说，才可称

之为职役。

这种认知有利于对宋代差役性质的分析。宋代差役究竟是特权还是负担，曾是

相当一段时期内差役研究的焦点之一。较早对宋代差役性质展开讨论的是孙毓棠，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矛盾的史学观点，对北宋时期赋役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认为宋朝“职役”制度是统治阶级压榨农民的制度，是地主阶级的特权，“职

役”之制更多体现为地主阶级的“职”。⑤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影响极大，此后许多

 ①  漆侠：《关于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宋史论集》，第 6、11 页。

 ②  雍琦：《法律逻辑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年，第 34—35 页。

 ③  漆侠：《关于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宋史论集》，第 6—11 页。

 ④  漆侠认为这部分人也不具役的性质，参见《关于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宋史论集》，

第 16 页。

 ⑤  孙毓棠：《关于北宋赋役制度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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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进一步论证或反驳了这一观点。①

学界在探讨宋代差役性质时，往往把差役与职役等同起来。如果认识到差役实

际包括职吏和职役，就能对差役进行区分定性。如漆侠认为，“宋代差役法是魏晋

隋唐国家劳役制的延续，除其中由各地富豪担当的州县吏人，以及自衙前役中上升

的少数衙职，不具有‘役’的性质以外，其他各项职役，包括衙前役在内，都具有

‘役’的性质”。②可见已把职吏从差役中区分开来，从而揭示其他职役的劳役属

性。当然就特权和负担而言，即使在职役层面，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马端

临以乡长、里正为样例，凝练出职役概念，反映了宋代乡役制度压迫普通百姓的社

会现实，虽然不排除某个时期某类职役的特权有所凸显，但职役在本质上还是负担

性劳役。

因此，职役概念是马端临认识中国古代征役形式的理论总结，其劳役内涵属性

的确立是认识职役外延的根本。职役概念应用来对中国古代各种自然形成的役的概

念进行认识和辨析，而不是用来与其他概念进行简单类比。

三、马端临职役概念被混淆的认识根源

在《文献通考·职役考》撰述中，马端临将宋代差役作为史料汇编的对象，亦

将“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等吏人作为差役一并收入，③从而

造成职役与职吏的混淆。但马端临的做法并非特例。《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和《宋

史·食货志》中记录的差役也包括上述州县吏人；《云麓漫钞》指出宋朝州郡役人

中亦存在“吏人”和“诸县人吏”；④《嘉定赤城志》中的州县役人中也都有“人吏”

身影。⑤在宋代典籍中，州县吏人被称为役的情况颇为普遍。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

背后实际有中国古代官本位下官民语境的推动。

《文献通考·职役考》中隐藏有明显的官民语境，如“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

民也”，⑥其叙述逻辑就是非官即民或非民即官。“官—民”是中国古代官本位下的

等级身分秩序，官之下就是编户百姓。按照中国古代大一统社会的统治机理，凡编

户齐民，有身就有役，官员也不例外，这一点从国家法令对官人赋役优免的反复强

 ①  相关学术史梳理，参见刁培俊：《20 世纪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宋史研究

通讯》2004 年第 1 期，第 14—15 页。

 ②  漆侠：《关于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宋史论集》，第 16 页。

 ③  《文献通考》卷 12《职役考一》，第 340 页。

 ④  赵彦卫撰：《云麓漫钞》卷 12，傅根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216—
217 页。

 ⑤  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 17《吏役门》，《宋元方志丛刊》，第 7416—7417 页。

 ⑥  《文献通考》，“自序”，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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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也能发现。然而，在官府执役过程中，官本位的等级秩序造成役制在运行中的重

塑，官员及其附属人群因等级身分的优免特权，经常被排除在征役对象之外。结果

是，官员事实上没有服役任务，而作为民的普通百姓则必须承受官府的使役。至于

作为官民交接枢纽的“吏”阶层，则需要根据不同时期身分的变化，决定其是否被

纳入征役范畴。

秦汉时期，尚处于官吏合一的时代。张家山出土汉代《二年律令》中，“二千

石官”和“二千石吏”用语经常出现，说明汉代官吏分野比较模糊。①随着魏晋

以后九品官人法中官品出现，以及南北朝时期官品由人品向官阶转化，官品与品

官得到强化，以往官吏合一遂走向官吏分途，官民语境开始逐步凸显。隋唐时期，

从职官中分离出的“吏”阶层依然存在，但在非官即民的语境下，他们以流外官

和“庶民在官”性质的杂任等面目存在。流外官不仅被著于唐代《官品令》，且在

《唐律疏议》中亦被称为“官人”，在法律上肯定了流外官在唐代的品官地位。至于

杂任，“谓在官供事，无流外品”。“无流外品”意味着杂任应是庶民身分，但《唐

律疏议》明确记载，“‘官有员数’，谓内外百司，杂任以上，在令各有员数”，②透

露出杂任和流外官都被作为官员看待。可见，隋唐时期“吏”阶层仍被列入“官”

的行列。

经过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宋代吏的职任仍然存在，并已形成专门“吏”的

称谓。吏亦是宋代职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宋史·职官志》有关尚书省职

掌称：“置吏六十有四：都事三人，主事六人，令史十有四人，书令史三十有五

人，守当官六人。”③这种吏在宋代中央机构中非常普遍，被称为“诸司人吏”。

在地方机构中也存在“吏人”类职掌，如前述《云麓漫钞》和《嘉定赤城志》的

“州县役人”中就有这类吏人的存在。尽管吏人群体广泛存在于宋代官僚群体中，

但并不像官人群体有独立的户籍身分。如《庆元条法事类》中区分宋代户籍，只

有官户和民户两种。官户定义为“谓品官，其亡殁者有荫同”。④至于吏户，则

根本没有这一称谓。王曾瑜指出，“宋时‘吏户’一词甚为少见，一般并不作为法

定户名”。⑤

 ①  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二

年律令》中“二千石官”出现 21 次，“二千石吏”出现 2 次。

 ②  《唐律疏议》卷 9 《职制》，“官人无故不上”条，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86 页；卷 11《职制》，“役使所监临”条，第 225 页；卷 9 《职制》，“置官过限

及不应置而置”条，第 182 页。

 ③  《宋史》卷 161《职官志一·尚书省》，第 3788 页。

 ④  《庆元条法事类》卷 48《赋役门二·续附户婚申明》，戴建国点校，杨一凡、田涛主编：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 册，第 662 页。

 ⑤  王曾瑜：《宋朝的吏户》，《涓埃编》，第 3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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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宋代的吏仅是一种社会身分，而非国家身分。国家身分概念由西嶋定

生提出，高桥芳郎将其补充界定为：“所谓国家身分，并不是单纯通过国家法令对

其身分地位——亦即法律行为能力，犯罪的刑罚，以及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等——

进行规定的身分，而是基于内在规定了国家制度、法令、政策的统治理念，而演绎

性地设定的身分。”根据这一界定，他认为君臣关系、良贱关系和官庶关系，都是

根据国家制度而设定的公共的、制度性的身分。①这里的官庶关系就是官民关系。

宋代的吏虽介于官民之间，甚至偶尔出现在国家的法令诏敕或成文法中，但从不具

备独立的国家身分。

宋代吏人因未在官民之外获得独立的国家身分，故需在官民之间确立自己的定

位。与唐相比，宋代吏的身分进一步下降。中央诸司人吏尽管仍属于流外官，但已

被排除在“官”之外，如前述宋代官户的定义为“谓品官，其亡殁者有荫同”，②

虽然流外官也有品级，但此处的品官则仅指流内品而言。

宋代官户可以阖户免除差役，但作为流外官的中央诸司人吏所在户则无法享

受这一特权。《宋大诏令集》称，“及在京百司人吏，每有收补，准元敕须候本州回

文，委不碍差役，即得收补”，③把中央诸司人吏与州县差役对立起来，说明它们之

间存在区别。同时从中央诸司补吏不能妨碍差役可以推知，地方差役按户征派，并

不能因为本户有中央百司人吏就可以免除差役。《天圣令》所引宋令中有“诸户役，

因任官应免者，验告身灼然实者，注免。其见充杂任、授流内官者，皆准此。自余

者不合”，④说明官户可以通过告身免役。“见充杂任”属唐代用语，是指吏。也就

是说，吏只有获得流内官品级，才能享受免役特权。由此可见，流外官身分的中央

诸司人吏与流内品官存在根本区别。

尽管如此，宋代中央诸司人吏尚未彻底沦为役民，因为他们毕竟属于流外官，

“是中央通过考试任命的官员，是宋朝中央官僚结构的组成部分，与一般吏职不

同”。⑤如宋代流外官选任需要流外铨选，有品级，能叙劳考，在流外官内迁转甚

至出职，也有流外告身。⑥特别是在涉及役的诏敕中，中央诸司人吏与州县役被明

 ①  高桥芳郎：《宋至清代身分法研究》，李冰逆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155 页；“序”，第 2 页。

 ②  《庆元条法事类》卷 48《赋役门二·续附户婚申明》，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

律典籍续编》第 1 册，第 662 页。

 ③  《宋大诏令集》卷 198《禁不得影庇色役人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729 页。

 ④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

天圣令校证 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390 页。

 ⑤  杨恒平：《宋代流外官制度初探》，《贵州文史丛刊》2012 年第 2 期。

 ⑥  目前尚未发现宋代流外告身的记载，但流外与进纳、摄官等概称“三色官”，进纳官很多

被给予空名告身，如有专门的“进纳人空名诰海词”（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

成都：巴蜀书社，2007 年，第 586 页），故作为流外官的京师吏人也应该有流外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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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区分，如“京百司补吏，须不碍差役”。①《宋史·职官志》谈及都官郎中称，“凡

天下役人与在京百司吏职皆有籍，以考其役放及增损废置之数”。②此处“天下役

人”指差役，与中央诸司吏职相对应。故作为流外官的宋代中央诸司人吏，尚未变

成被差役对象。

与中央诸司人吏不同，宋代州县吏已完全被纳入差役行列，与唐后期、五代

至北宋役制变迁有关。州县吏在唐代属于杂任，尽管身分属于庶民，但在行政运作

中，唐代法律则将其纳入官员行列，故州县吏在唐代尚未被视为役。然而从唐中后

期开始，使职差遣制度逐渐取代原有官职体系，出现大批新型胥吏，原先州县杂任

群体受到冲击，来自军事和财政使职的胥吏充斥其中。据研究，军政使职和财政使

职用使牒辟署官员，然后再上报朝廷请官，发放告身。但有些人达不到任官标准，

成为仅有使牒的有职而无官员身分之人。③同时，唐后期使府州县吏中，仍然存在

“庶民在官”的杂任身分者。

上述两类吏职在唐后期役制变化后都被纳入役的行列，因为两税法后，在国家

政策层面上，正役和杂徭已作为庸并入两税，若要征派力役则必须采取雇佣形式。

原来的色役被不断精简，趋向于纳资。但在唐后期两税三分以及国家失去地方制税

权的情况下，地方并未完全遵照中央政策执行，而是把色役、杂徭和杂役都笼统地

以差役形式摊派给普通百姓。差役按户派役，户的财产等级性代替了以往丁役的身

分性。户役在蠲免上仅指向官户或进士及第者，④除此之外都被当作普通民户对待。

因此，唐后期军政使职和财政使职中用使牒辟署的新型胥吏，均不再被视为官户，

也不再享有蠲免特权，进而落入差役行列。这是经过五代到宋初，州县吏人被列入

等第定差的原因。

以上梳理了唐宋之际吏阶层在官民语境下的身分游移，以及被纳入州县役的演

进过程。这一演进最终衍生为学界对宋代役制的认识基础，即一方面认为宋代州县

差役主体是由原来的吏演化而来，以此逻辑，宋代典籍中将州县吏人作为役看待就

不难理解。同时，吏顺理成章地被现代学者视为州县差役的本质属性，如前述聂崇

岐称其“实为秦汉郡县掾属、胥史及乡官之变相”，⑤王曾瑜在讨论宋代差役时则

直接称其为吏役。另一方面认为在唐宋之际吏向役转化过程中，与兵役、力役相区

别的役，都是吏的役化形式。故不仅是差役，色役、吏役也都是吏向役嬗变的不同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太祖建隆三年（962）四月乙酉，第 68 页。

 ②  《宋史》卷 163《职官志三·刑部》，第 3860 页。“天下役人”指的是差役，刘挚、苏辙

等讨论役法时都曾谈及天下役人服差役的情况，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78，哲宗

元祐元年（1086），第 9187、9189 页。

 ③  顾成瑞：《唐代衣冠户再议》，《史学月刊》2018 年第 4 期，第 64 页。

 ④  顾成瑞：《唐代衣冠户再议》，《史学月刊》2018 年第 4 期，第 63 页。

 ⑤  聂崇岐：《宋役法述》，《宋史丛考》，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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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制称谓而已。正因上述认识背景的存在，马端临的职役概念出现后，很自然地被

视作差役、色役、吏役的同义词，甚至将吏作为职役的本质属性，从而造成职役与

职吏的概念混淆。

然而，官民语境是一种自上而下着眼官或民身分的认识方式。宋代州县吏仅仅

因民的身分转变而被归为差役，但对于其是否真正属于“役”，则未作切实区分。

事实上，州县吏人在宋代差役中始终属于特殊人群。尽管吏人所在户不属于官户，

但在宋代差役中还是有特殊身分，即“形势户”。

形势户是北宋征收两税时建立的特殊户口类别，有专门的“形势户版籍”。关

于形势户的差役，据乾兴元年（1022）臣僚所言，“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算，中

等已上可任差遣者约千户，官员、形势、衙前将吏不啻一二百户，并免差遣，州

县乡村诸色役人又不啻一二百户，如此则二三年内已总遍差，才得归农，即复应

役，直至破尽家业，方得休闲。所以人户惧见，稍有田产，典卖与形势之家，以

避徭役，因为浮浪，或纵惰游”。①官员、形势、衙前将吏属于免除差役人群，但

宋代文献中“形势户”有多种含义，或指官户，或指吏户，或指二者并称。②这

段史料中的形势户处于官员和衙前将吏之间，应是指州县吏人。吏人本身属于差

役，为何被称为免役呢？甚至还有人户将田产“典卖与形势之家，以避徭役”。唯

一的解释就是，州县吏人在官府做事并不被看作“役”，就如漆侠所言，他们没有

劳役负担。

可见，宋代官民语境下的州县吏人在国家身分上属于民，应具有差役义务，但

在具体行政运作或赋役运行中，又与劳役相去甚远。由此有必要重新审视马端临的

职役概念。尽管目前学界基本按照《文献通考·职役考》的语境，将唐宋之际出现

乡官到乡役的变化，看作职役概念形成的关键，然而唐宋之际的乡长、里正并非职

官。唐初曾设立乡长，但贞观十五年（641）即被废除，故唐代乡亭之职主要是里

正。据《天圣令》记载，里正属于杂任。③关于杂任的性质，张广达已经指出，“广

义的吏包括流外和杂任”。④赵璐璐也将唐代杂任视为州县胥吏。⑤因此，唐前期

 ①  《文献通考》卷 12《职役考一》，第 341—342 页。《宋史》卷 177《食货志上五·役法上》

中有：“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而应役之户，困

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乾兴初，始立限田法，形势

敢挟他户田者听人告，予所挟田三之一。”（第 4296 页）这里仍然强调命官、形势户可

以免除差役，但衙前将吏只能免里正、户长之役。

 ②  王曾瑜：《宋朝的差役和形势户》，《涓埃编》，第 428—429 页。

 ③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

天圣令校证 附唐令复原研究》，第 433 页。

 ④  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2 期。

 ⑤  赵璐璐：《唐代“杂任”考——〈天圣令·杂令〉“杂任”条解读》，荣新江主编：《唐研

究》第 14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4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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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长、里正确切的身分是吏。

从这一角度看，马端临从乡亭之职变为户役现象凝练出的职役概念，实质是

对吏向役转变的理论认识。只是他采取与力役、兵役进行比较的观察视角，坚持以

“困苦卑贱同于徭役”为属性特征的劳役语境，从而生发出职役概念。因此，虽然

差役与职役都源自对唐宋之际吏向役转化的概括，但它们之间存在官民语境与劳役

语境的区别。官民语境往往将差役、吏役和职役都视为“庶民在官”之役的表现形

式，忽视了彼此间的差别，甚至将职吏与职役混淆在一起。劳役语境则明晰了职吏

与职役的畛域界限，进一步廓清了州县行政管理系统事实存在的职官、职吏与职役

的分层。

四、马端临职役概念的理论意义

毋庸置疑，马端临职役概念的形成，有其本人所处晚宋时段的局限，更有整个

赵宋一朝的时代影响，如前述马端临将差役与乡役等同以及官民语境等。同时，职

役不仅局限于里正、户长变为乡役的“吏—役”之变，漆侠以“三番”为例，指出

宋代有些职役延续自唐代，甚至“近承隋唐，远继魏晋”。①包伟民近来亦对马端

临“乡役论”提出批评，认为其由“官”到“役”的归纳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②

尽管如此，马端临的职役概念对认识中国古代征役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的结构仍有

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对征役制度的分类和称谓，还是依从其各自时代特征。如三代有力

役，秦汉分为正卒、更卒、外徭和戍徭，魏晋南北朝有正役、运役、吏役、杂役

和匠役等，唐代则为正役、杂徭、色役，两宋称之为差役、色役，元代包括差役、

杂泛、诸色户计，明代为里甲、均徭、杂泛等。对上述纷繁复杂的役制名目，学

界往往笼统地将各类役都纳入劳役制框架下，显然不利于准确认识中国古代整体

役法的性质。

马端临职役概念为此提供了分析依据。仔细梳理中国古代役制的演进脉络能够

发现，职役概念的出现，是役制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简单来说，唐以

前主要以力役为主，尤其是中央“御中发征”性质的正卒、正役等兵役、徭役，③

背后是原始贡赋以下献上、以供天子的制度理路。但应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

了吏役，唐代则形成色役，特别是《唐六典》收入开元二十三年（735）减诸司色

 ①  漆侠：《关于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宋史论集》，第 2 页。

 ②  包伟民：《“乡役论”与乡里制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7 期。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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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敕，将色役列入杂徭之后，①说明部门役性质的吏役、色役已经开始在役制中凸

显。随着正役纳庸，力役主体役种地位逐渐丧失。宋代出现主体役种转换，差役成

为主体役种。差役与以往力役、兵役等“古役”有着本质不同，从而催生对新征役

方式性质的概括。正是这一历史背景和发展节点，才产生了《文献通考·职役考》

及马端临职役概念。

因此，职役概念是为了区别力役和兵役而出现，是对中国古代社会中羁身

官府且拥有一定职任的特殊役人的定性。通过辨析职役概念，不仅有利于对唐

以前掩映在“吏”身分之下的职役类目进行钩沉，从而揭示其职役的本来面

目；亦可以根据职役的定性，重新分析职役类目的功能和运行特征。同时，职

役概念对役法研究的理论价值还在于，它与力役、兵役构成中国古代役制的分

析框架，有助于整体审视中国古代役制的演进脉络和结构性特征，实现会通

性研究。

马端临职役概念不仅对中国古代纷繁的役制名目进行检讨，同时对认识中国

古代行政管理构成具有一定作用。前述职吏与职役的区分，若再加上职官，则构

成中国古代传统行政机构中职官、职吏与职役的体系分层。这一体系认知是基于

马端临职役概念中“职”的特征。事实上，职任区分或者职掌专业化在历代官府

行政机构中始终存在，故与之相应的官职、吏职和役职在职任上表现出职位差异

和功能特征。

“役职”的提出主要参照宋代的“官职”和“吏职”，如《庆元条法事类》中有

“任某官职”和“使臣充吏职者同”等内容。②“使臣充吏职者同”中的使臣为宋代

三班使臣，品阶在八至九品之间。他们虽属官人，但若充任吏职，在法律地位上却

只能同吏一样。可见，一旦职任被标签化后，在身分和职任之间，就是由职任决定

身分，而非身分决定职任。

同时，宋代官民语境下的“吏职”、“役职”，与实际运作存在差异。如《宋

史·职官志》有“凡天下役人与在京百司吏职皆有籍，以考其役放及增损废置之

数”，③只将中央百司所置“吏”称为“吏职”，其他地方机构则归为“役人”，“役

人”所承担的职任应被视为“役职”。但前已谈到，地方机构中亦存在众多“吏

人”。仅就《庆元条法事类》而言，其中设有《公吏门》，称：“诸称‘公人’者，

谓衙前，专副，库、称、掏子，杖直，狱子，兵级之类。称‘吏人’者，谓职级至

贴司，行案、不行案人并同。称‘公吏’者，谓公人、吏人。”可见，地方机构存

 ①  《唐六典》卷 3《尚书户部》，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76 页。

 ②  《庆元条法事类》卷 12《职制门九·荐举式》、卷 52《公吏门·职制令》，杨一凡、田涛

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 1 册，第 239、730 页。

 ③  《宋史》卷 163《职官志三·刑部》，第 38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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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门的吏人。“使臣充吏职者同”也出自《庆元条法事类·公吏门》，①说明地方

机构中也存在吏职，吏职之外，才是役职。

将行政管理系统的职役与役职联系起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学视角，旨在

强调职任的实际状态。对役职的发覆，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职役概念的认识。相对

于职役、力役与兵役的征役体系来说，职役是被征派在某类固定职掌或职任上服务

的劳役；而对于职官、职吏和职役的行政管理系统而言，职役是羁身官府某种役职

上的行政或事务机构人员。

需要指出的是，职官、职吏与职役不仅是职任差异，还是一种身分分野。南北

朝以降的官吏分途，除了固化行政等级的差别外，也形塑了吏的社会阶层身分。而

与官吏分途相伴的，还有吏役分流，吏役、色役乃至职役概念的确立都是其具体表

现。应该说，职任与身分在古代行政管理构成中相互影响，固定身分人群长期占据

某类职任，会使该职任贴上某种身分标签，而一旦身分标签固定，则该职任反过来

又成为某种身分的代表。不过，已经被标签化的官职、吏职与役职会不断变化，也

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发展和演进的应有之义。就马端临职役概念中的“职”而言，

本质上已经成为“役职”，如乡亭之职就经历了官职、吏职和役职的演化。到了宋

代，承担乡亭之职带来“困苦卑贱”，故由唐前期的吏职转变成役职，使得任职者

的身分定格为职役。

明晰职官、职吏与职役的行政管理系统分层，助于推动中国古代“吏”的相

关研究。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思路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吏与职官共同构成了一

个行政管理组织，也是一个行政管理系统”。②在此系统内的人员，如果不是官，

就应属于吏；如果不具有官的法定身分，那就只能是庶民身分。正因如此，不少

学者将行政系统中除品官以外的人员，都笼统称为吏（或吏役）。同时，一些学

者还根据“庶人在官”、“民给徭役”和“以民役于官”的身分特征，混淆了职役

和职吏，实际上都是因为受到自上而下的官民语境影响，从而导致对职吏概念模

糊不清。

在对中国古代官僚机构和行政运行的研究中，有些学者依据权力状况对吏进

行分层。如祝总斌提出，他所研究胥吏是指中央和地方官府中，具有一定文化

水平、遵照官员命令、处理具体政务特别是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而不是从事

杂务、厮役的一般小吏。③这一分层方式被叶炜在研究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时

 ①  《庆元条法事类》卷 52《公吏门·名例敕》《公吏门·职制令》，杨一凡、田涛主编：《中

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 1 册，第 737、730 页。

 ②  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92—193 页。

 ③  祝总斌：《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

海：学林出版社，1997 年，第 308—3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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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沿用。①宁欣将唐代吏分为三个层次，除了已入流和流外官身分的吏外，还

有“在各部门担任低级杂任、杂职掌及在地方各级政府任职的未入流外的胥吏，

他们往往从事的是‘役’而非‘吏事’了”。②上述讨论主要集中于隋唐时期，

均认为一般从事杂务和厮役的小吏与官府权力运作存在距离，如宁欣所言，属

于役而非吏事。

关于宋代的吏，王曾瑜认为宋代地方的州县及乡役都属于吏。③祖慧也将

州县官府中非官职掌统称为吏，并划分为文书吏、衙前吏、仓库吏、驱使吏、

治安吏和督赋吏六种。④可见，上述学者尽管认识到所定义的职吏包含职役成

分，但仍然认为职役属于职吏范畴。不过，已有学者对宋代吏的笼统圈定产生

疑问，尝试作进一步区分。如朱瑞熙论述宋代的胥吏不包括乡役人；⑤日本学者

梅原郁将宋代吏分为吏人、公人和役人，但认为三者之间存在差异。⑥穆朝庆

认为宋代官府中存在官人、吏人、公人与役人的分层，与梅原郁不同的是，他

主张广义的吏指官人和吏人，狭义的吏仅指吏人。⑦赵世瑜研究宋代吏时，“将

中央各部门中属职役部分的人从‘吏’中剔除出来；同时又将漆侠先生置于职

役第一类的地方小吏视为吏职，而与后三种属役者区别开来”，⑧实际对吏与役

进行了区分，吏包括中央诸司人吏和州县吏人，役则包括中央役人和州县公人、

杂役以及乡村役人。

明清时期的吏通过选派任职，但因吏的身分属于役，所以被称为“吏役”或

“在役之吏”。黄宗羲认为：“古之胥吏者一，今之胥吏者二。古者府史胥徒，所以

守簿书，定期会者也。其奔走服役，则以乡户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而奔

走服役者亦化而为胥吏矣。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则复差役；欲除簿书期会吏

胥之害，则用士人。”⑨姑且不论王安石变法后差役是否已转变为胥吏，黄宗羲还是

明确指出“守簿书，定期会”的文书吏与奔走服役者之间存在区别。从目前有关明

 ①  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 页。

 ②  宁欣：《吏——“官民交接之枢纽”的前期考察》，《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71 页。

 ③  王曾瑜：《宋朝的吏户》，《涓埃编》，第 366—369 页。

 ④  祖慧：《宋代胥吏的构成与迁转出职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杭州大学历史系，1995
年，第 28—35 页。

 ⑤  白钢主编，朱瑞熙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714—715 页。

 ⑥  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京都：同朋舎、1985 年、第 501—514 頁。

 ⑦  穆朝庆：《宋代中央官府吏制述论》，《历史研究》1990 年第 6 期。

 ⑧  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第 75 页。

 ⑨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

第 1 册，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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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吏役的研究中能够发现，书吏与衙役也是作为不同讨论对象进行分类研究的。①

从以上关于“吏”的研究看，有些学者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吏与其他职役进行区

分，说明作为经办各类文书的吏职人员，与衙门内其他事务性人员之间存在事实上

的差别，反映出职官、职吏与职役行政系统分层认识，在明清时期吏的研究上，已

积累了一定研究基础。

若将马端临职役概念置于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体系发展长河中观察，还会发现，

不仅一直有职吏阶层，职役阶层也始终存在。有些学者基于不同问题意识与研究语

境，主张将其完全归入差役，或将其完全归为吏，陷入吏与役的纠葛之中。职吏与

职役之间的关系不是僵化静止的，而是既存在职吏向职役的转变，也有职役向职吏

的逆转化，②职官、职吏与职役始终维系着中国古代行政的运行。职吏与职役的分

途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周礼时代的府史胥徒尚处于王权宗法制的简单行政体

制下，而秦汉禄石等级下出现的长吏、少吏以及服役吏，仍包裹在广义上吏的层级

结构中。隋唐时期官吏分途，但职吏与职役仍纠缠不清，诸色人或色役的存在掩盖

了彼此间的内在差异。马端临对职役概念的定性及对职吏与职役的区分，实际是对

以往吏役分途历史现象的总结。

马端临之后的《续文献通考》《续通典》《清文献通考》，或单列职役考，或将

职役附于乡党版籍之后，并未摆脱包括吏人的笼统职役概念；明清充吏即为服役，

及黄宗羲“自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为胥吏矣”等言论造成吏

役合流的面相。③然而走出官民语境，仍可从王朝国家役制的实际运行中，区分出

职吏与职役的差异性存在。

结  语

虽然“职役”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含义各异，但作为役制研究中的定性，源自

《文献通考·职役考》。马端临职役概念存在乡役和差役二重面相。聚焦乡亭职役的

 ①  宫崎市定：《清代的胥吏和幕友》，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明清》，

栾成显、南炳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508—539 页；瞿同祖：《清代地方政

府》，范忠信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 65—123 页；王雪华：《清代吏胥

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04 年，第 18—31 页；周保明：《清

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第 7—20 页；魏光奇：《有

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141—205 页；

白德瑞：《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尤陈俊、赖骏楠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21 年。

 ②  关于职役向职吏的转化，乡书手颇为典型。参见王棣：《宋代乡书手初探》，张其凡、陆

勇强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06 页。

 ③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 1 册，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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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役面相源自《文献通考·职役门》史论部分，是马端临职役概念的核心内涵和问

题指向。通过与力役、兵役比较，马端临职役概念凝结了“困苦卑贱同于徭役”的

内涵，确立了新型“役”的本质属性。《文献通考·职役考》汇集杜佑《通典》“乡

党”内容以及宋代差役史料，使马端临职役概念呈现出差役面相。但差役被视作职

役概念的外延并不适恰，因为差役中的职吏阶层与职役“困苦卑贱同于徭役”特征

存在较大距离。差役作为马端临职役概念的外延，一直影响着现代学者对职役的认

知，进而导致与职役的类同比附，成为宋代役法研究的认识范式。

职役与职吏两个概念的混淆，也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官民语境息息相关。官民

语境下，职吏阶层缺乏国家的正式身分认定，只能掩映在官民二者之间。魏晋南

北朝以降官吏分途以及唐宋之际吏役趋近，都促使职吏阶层逐渐平民化，进而使

地方州县的吏人在身分上转为役人，自上而下的官民语境加剧了差役与职役类同

的范式认知。

马端临职役概念产生于中国古代传统力役形式消弭和行政机构用役凸显之际，

是中国古代役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正确理解马端临职役概念的本质内

涵并挖掘其理论意义尤为紧要，马端临职役概念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历朝自然形成的

役制形态进行认知、类化及辨析。职役与力役、兵役所构成的中国古代役制结构分

析框架，可以增进对中国古代役制的结构性认知，进而促进会通性研究的深入。而

职役与职吏之间役吏之别的澄清，既可厘清中国古代行政机构中“庶民在官”群体

的内部差别，还有利于解决以往胥吏研究中的概念分歧。对职官、职吏与职役体制

结构的剖析，亦可推动对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体系运行的深层探索。

一直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文献、目录、版本、考据等方面多遵本土传统，

而在理论方面，则往往瞩目西方，特别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然而西方理论在

拓展研究视野之余，遇到中西历史差异性问题。因此，挖掘中国古代历史演进中的

理论脉络和话语体系尤为迫切。马端临职役概念以及理论凝结，既是中国古代史学

家独特而持续的通史精神反映，也是植根中国历史土壤的本土理论认识。马端临职

役概念理论弥补了笼统劳役制的泛化缺陷，契合了中国古代役制和王朝行政体系构

建的独有特色。从这一角度观之，对马端临职役概念进行辨析和理论挖掘，在中国

古代赋役制度研究探索上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作者吴树国，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福州 350117〕

（责任编辑：管俊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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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quis State System in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Ma Menglong (58)

The marquis state system of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was inherited from the Qin 

Dynasty. Under this system, marquises, as military nobles, were granted “revenue cities”, but 

were not eligible to own marquis states. In the second year of Emperor Wen’s reign, however,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initiated a marquis state system, granting permission to marquises to 

possess their own bureaucracies, palace guards, armies, ancestral temples, and altars of Soil 

and Grain. This system, which elevated the status of marquises to that of princes, marked a 

signifi cant change in the military meritocracy and feudal system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Nonetheless, the policy also imposed new restraints on this group of nobles. Emperor Wen, 

while nominally elevating the status of the marquises, also forced them to reside in their own 

marquis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inces governing their own people”. 

Designed to break up a group of meritorious officials who had entrenched themselves in 

Chang’an, this new policy proved effective; the meritorious officials were indeed moved 

to their marquis states, where they remained under the strict surveillance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greatly undermining their capacity to intervene in central state aff airs.

The Concept of “Zhiyi” from Ma Duanlin and Its Signifi cance Wu Shuguo (79)

The evolution of “zhi” (duty to serve) was based on the continuous i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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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yi” (corvee labor) in ancient China, giving rise to Ma Duanlin’s concept of “zhiyi” 

(position-characterized corvee service). Ma insisted that “zhiyi” was “corvee” in nature, 

with the underlying implication that hardship and humbleness were an aspect of corvee 

service. However,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related to “chaiyi” (appointment from 

service) collected in his masterpiece, General Research on Literature: The Category of 

Zhiyi, indicate that offi  cials in service were far removed from hardship and humbleness 

in that service. Such arrangements not only contradicted Ma’s understanding of “zhiyi” 

but misled readers into interpreting “chaiyi” as an extension of, or even identical to, the 

concept of “zhiyi”. The root cause of later scholars’ misunderstanding of “chaiyi” in Ma’s 

General Research on Literature was the context prevailing in ancient China at the offi  cial 

and civilian levels, which maintained the class of “offi  cials” in obscurity. A clear analysis 

on Ma’s concept of “zhiyi” is of significance to th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China’s corvee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s. 

 The Succession of Four Keshig Elders during the Mongol-Yuan Period

 Zhang Xiaohui (100)

Keshig,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steppe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Mongol-Yuan 

period, has been misunderstood to some extent by both Yuan contemporaries and modern 

scholars. When it was first established, keshig elder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broad set 

of important noyans of the newly-established Yeke Mongol Ulus, rather than the more 


